
2021年广州市执信中学自主招生简章

　　按照《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2021年广州市普通

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经批准，我校2021年自主招

生工作简章如下： 

　　一、招生计划、范围

　　2021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为80人，其中招收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

不超过12人。我校面向全市进行自主招生。适当向集团内初中学校倾

斜。

　　二、特色项目名称和培养简介

　　执信中学的“高中创新人才培养的元培计划开发与实践”获2018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入选我校自主招生计划的学生将进入元培

学院学习。 

　　特色项目名称1：课题创新研究项目 

　　培养简介1：学生组成学习小组，与大学教授一起开展课题研究，

开展如文献检索、综述学习，研究方案设计，实验操作、数据分析与处

理，项目报告撰写等方面的学术技能训练。通过跟踪学生的课题研究过

程，记录其在开题，中期评估，结题的活动表现，评估学生作品的质量

等方式开展综合评价。 

　　特色项目名称2：学科奥赛项目 

　　培养简介2：学生选择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学其中一个

学科，参与整个奥赛课程体系的学习。定期进行阶段性诊断，通过评估

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层教学。

　　三、报名条件

　　报名参加我校自主招生的考生，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广州市户籍（含政策性照顾学生）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或符合来穗人员随迁子女报考公办普通高中条件的初中应届毕业生。

　　（二）地理、生物学、音乐、美术、信息技术5门录取参考科目成



绩等级均须达到C级及以上。

　　（三）初中阶段综合素质优秀，学科特长突出，志向远大，社会责

任感强，具备发展潜能与创新潜质。

　　四、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由专家组对填报我校自主招生志愿，且通过初审的学生进行综合能

力考核。考核形式为面谈，主要从学生内容表达的逻辑性、条理性、深

刻性等角度进行综合评价。

　　五、培养机制

　　1.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的创新素养，培养学生做学问的兴趣与基本

功。 

　　2.培养方案：元培学院课程纳入学生个人课表，于每周固定时间开

展。课程内容含完整的学科奥赛体系，前沿科技人文学术讲座、科学实

验、社会实践等。通过记录学生的日常表现、成果水平进行过程性评

价。 

　　3.培养模式：采取导师制方式。学校为元培学院学生配备导师，指

导学生开展学科奥赛与课题创新研究项目。

　　六、日程安排

　　（一）网上报名：5月14日9:00至5月17日18:00 ，凭考生号和密码

登录中考服务平台（https://zhongkao.gzzk.cn/），选择报名学校，

并下载《2021年广州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报名表》（以下简称

《报名表》），完成基本信息、个人简介、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情况以

及综合表现评价、推荐材料等佐证材料填报后，按指引将《报名表》和

《广州市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在“广东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信息管理平台”下载）上传至中考服务平台。考生须在5月17日

18:00前对报名信息进行确认，逾时未确认的报名信息无效。

　　（二）确定综合能力考核名单：5月21日前，我校组织开展资格审

核，确定参加综合能力考核考生名单。

　　（三）综合能力考核资格名单公示：5月24日至5月28日，在广州



招考网、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示我校综合能力考核资格考生名单。

　　（四）志愿填报：6月1日至6月5日，进入我校综合能力考核名单

的考生登录中考服务平台在第一批次填报自主招生志愿。

　　（五）考核通知：6月24日至6月25日，具体考务安排在学校官方

微信公众号通知。

　　（六）综合能力考核：6月26日，我校组织开展自主招生综合能力

考核 。具体考务安排另行通知。

　　（七）预录取资格名单公示：6月28日至7月2日，在广州招考网、

学校网站或公告栏公示预录取资格考生名单。

　　（八）正式录取：自主招生纳入统一招生录取，获得自主招生预录

取资格的考生，其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录取计分科目成绩须达到2021年

广州市普通高中第一梯度投档控制线，方可被正式录取。

　　七、宿位安排

　　执信中学为自主招生录取考生优先安排住宿。

　　八、咨询及投诉处理机制

　　（一）我校高度重视对自主招生的监督管理，严格落实信息公开公

示要求，严肃自主招生工作纪律，主动接受考生、学校和社会监督，确

保自主招生工作公平、公开、公正。

　　（二）咨询及投诉方式：

　　咨询电话：020-87770484

　　投诉电话：020-87669466

　　电子邮箱：zhixinxch＠zhxhs.net

　　学校网址：https://www.zhixinhs.cn/

　　微信公众号：广州市执信中学

　　学校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执信南路152号

　　九、附则

　　（一）学生应本着诚信的原则提供真实准确的报名申请材料，若存

在虚假内容或隐匿可能对学生产生不利影响的重大事实，一经查实，立



即取消其自主招生资格,并上报市教育局按相关规定做进一步处理。

　　（二）我校将成立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评审小组、考核小

组、监督小组等工作小组。

　　本《简章》由我校自主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广州市执信中学

2021年5月11日


